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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內政部處理涉及不動產炒作行為之協調

結論(112.4.11) 

112年 7月 31日公服字第 1121260468號函分行 

一、有關主管法規競合部分：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主管之公平交易法

與內政部主管之平均地權條例涉及不動產炒作行為規

定，由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處理。公平會就無涉

平均地權條例炒作行為部分，而屬公平交易法規範者予

以處理。 

二、有關個案處理部分(詳參附表「涉及不動產炒作行為之

業務分工」)： 

(一)不動產業者所為不動產不實廣告、不當銷售行為，倘涉

及公平交易法規範之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或涉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由內政部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等相關規定處理： 

1、散布不實成交價格、市場成交行情、銷售量，影響

不動產交易價格。 

2、利用人頭排隊、假客戶付訂金、簽訂虛假購屋預約

單或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與他人通謀或為虛偽交易

，營造不動產交易活絡之表象。 

3、違規潛銷預售屋（未領得建造執照即廣告銷售）、未

經委託擅自銷售或仲介不動產、對於「未經核准換

約之預售屋、新建成屋」提供轉售平台、通路、資

訊或協助轉售等違規行為，且明顯影響市場秩序。 

4、連續買入或加價轉售不動產，且明顯影響市場秩序

或壟斷轉售牟利。 

(二)不動產業者所為不動產不實廣告、不當銷售行為非屬內

政部主管法規所及者，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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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不動產業者所為不動產不實廣告、不當銷售行為案

件，倘無法依上開原則劃分業務管轄，由內政部與公平

會協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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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涉及不動產炒作行為之業務分工 

項目 案件類型 主管機關 

一 

與建物銷售價量有關之不動產不實廣告： 

1、以數量具稀有性之訊息作為宣傳，以提

高潛在買方賞屋意願，促使買方作成購

屋交易決定。 

2、以少量低價公關戶誤導為成交價。 

3、投資報酬率與廣告不符。 

4、優惠促銷內容與廣告不符。 

涉及散布不實成

交價格、市場成交

行情、銷售量或將

不合理開價誤導

為成交價等相關

資訊，先由內政部

檢視有無影響不

動產交易價格，倘

無再移送公平會

查處。 

二 

與建案執照有關之不動產不實廣告： 

1、建造執照尚未核發而有引人誤認已取

得建照。 

2、建築物、土地用途與使用分區法定用途

不符(如工業、商業、農業住宅等)。 

涉及建造執照尚

未核發而有刊登

廣告或銷售之違

規潛銷預售屋行

為，先由內政部檢

視有無明顯影響

市場秩序，倘無再

移送公平會查處。 

三 

與違反建築法規有關之不動產不實廣告： 

1、夾層屋經建築管理機關認定該夾層設

計違反建築法規者。 

2、專有部分內部格局(陽台、頂樓突出物

空間、機電室、雨遮位置等)與施(竣)

工圖不符。 

3、外觀設計及共有部分格局配置(如休閒

步道、戲水池、健身房、花園、游泳池、

涼亭等)與施(竣)工圖不符。 

4、 停車位與施(竣)工圖不符。 

公平會 

四 

與建物地點或面積有關之不動產不實廣

告： 

1、 建築物坐落地點。 

2、 不動產面積或共有設施比例與廣告不

公平會 



4 

項目 案件類型 主管機關 

符。 

五 

與建築外觀設計或外在環境有關之不動產

不實廣告： 

1、建築外觀、設計與廣告不符。 

2、共有部分格局配置(如圖書室、交誼

廳、健身房等)與廣告不符。 

3、 公有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園、運動場、

政府機關等)或交通道路與廣告不符。 

4、 外在景觀環境與廣告不符。 

公平會 

六 溫泉設施實際給付不符溫泉法相關法令。 公平會 

七 廣告表示之獲獎情形與事實不符。 公平會 

八 廣告表示之建材情形與事實不符。 公平會 

九 與服務品質、企業形象、營業實績有關。 公平會 

十 其他不動產不實廣告。 公平會 

十一 限制購屋人契約審閱。 公平會 

十二 
未以書面提供重要交易資訊予購屋人審

閱。 

公平會 

十三 
其他未涉及不動產炒作之欺罔或顯失公平

行為。 

公平會 

 


